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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要: 近代自然法理论是对古希腊、罗马和基督教经院哲学时期等传统自然法遗产的继承和发展。

明确、成熟的人权观是从近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的母体中诞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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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人权的演变史来看, 明确、成熟的人权观是

从近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的母体中诞生的。

但是,近代自然法理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, 它是对

古希腊、罗马和基督教等传统自然法理论遗产的继

承、修正和发展。本文从自然法理论的嬗变来谈西

方近代人权观念是如何诞生和确立的。

一

古代希腊文明的独特之处恐怕就在于它最早

地将自然哲学观念运用于政治伦理领域。/哲学呼
吁从信奉祖先到信奉善,一种本质的善, 一种合于

自然的善。0112( P25)自然的善是什么? 古希腊早期

哲学家认为它就是自然正义。那么,自然正义又是

什么? 在列奥#施特劳斯看来,要理解自然正义的

问题,就首先要发现自然 ( physis) , 只要自然的观

念还不为人所知,自然正义的观念也就必定不为人

所知,自然的发现必定先于自然正义的发现。而自

然的发现造成了自然( physis)与习俗( nomos)之间

的分野,这/就蕴含着自然根本是被权威的裁断所

隐匿了的。0122( P91)这就是说, 自然的发现, 或者说

自然与习俗之间的根本分别, 是自然正义观念得以

出现的必要条件。自然正义观念的出现,是以权威

受到质疑为前提的。

与自然哲学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

的哲学观点不同的是,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开始从人

的经验和自然本能出发来重新解释自然。智者学

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:

/人是万物的尺度, 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,也是

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, 0132( P138)因此, 习俗

和法律不过是约定的、随意的、偶在的、多变的。当

智者普罗泰戈拉教导人们要/应用自然的禀赋0132

( P138) , 当智者色拉叙马霍斯宣称/正义乃是强者的

利益0142 ( P22)时, 就是智者卡里克利斯所讲的/ 把

-强者之权利. 宣称为与-约定. 法相对的-自然. 法

的基本原理0152 ( P6 )。由此观之, 智者所讲的/ 自
然0就是人的自然本性, 即动物式的欲求和利己主

义的本性。但是,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: 智者学派的

/自然0观念包含了近代人权观中的某些必要因素,

如自由的个体意识、个人的利益需要以及根据个人

利益来评判道德、政治与法律, 尤其是他们提出了

自然平等的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契约理论。

从这些思想我们看出,近代自然法理论以及社会契

约论与它们有着亲缘关系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智者

派的自然法理论就能产生出近代自然法学派所言

的人权观念。人权的实现有待于将理性引入自然

法中,而理性自然法是通过希腊化时期斯多葛学派

孕育的, 并在西方启蒙思想家那里得到了系统的表

达和论证。

斯多葛学派汲取了自然法的最初思想,使之在

理论上更为系统和成熟。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

诺以及他的追随者把/自然0这一概念置于他们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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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体系的中心, 它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理性, 也是一

种德性,使人们能够平等地、和谐地生活在一个共

同体中。斯多葛派认为整个宇宙的自然发生过程

受其内在的/ 逻各斯0、/命运0和/理性0的支配。

/世界为理智和天意所主宰。,,因为理性渗透在

世界的每个部分。0162( P624)正是在这种内在的理性

的支配下,宇宙的自然发生过程是一种毫无或然性

的必然。人作为宇宙万物的一部分,其理性也是宇

宙万物普遍理性的一部分,并受自然普遍理性的支

配,而这普遍的理性就是自然法。自然法是人们行

为的最高准则, 它来自自然,来自统治宇宙的上帝

的理性。斯多葛学派从自然法的普遍理性观念出

发,进一步引申出人的内在精神自由、平等的理念,

这一理念后来直接构成了近代人权观念基本的内

容之一。斯多葛学派认为,人对自然理性所支配的

必然命运的服从并不是服从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,

而是在服从自身的理性, 这是因为人的理性与自然

的理性是相一致的, 人的精神自由就在于能够认识

和服从必然的命运, 使个人的选择和自然理性一

致;同时, 由于人人都具有自然赋予的同一理性并

受到自然法的支配, 无论人们的种族、财富、社会地

位差别有多大, 所有的人在精神上生来就是平等

的。斯多葛学派的普遍理性及其所引发的关于人

人精神自由、平等和人的类观念突破了古希腊因种

族、地位、身份等不同而不平等观念的藩篱,为普遍

意义上的近代西方人权观念的产生做了积淀。所

以,罗素指出:斯多葛学派的教导在两个方面产生

了重要影响: /一个方面是知识论, 另一个方面是自

然法和天赋人权的学说。0172( P340)

二

斯多葛学派自然法观念对近代自然法理论和

天赋人权的学说的影响是要经过罗马和基督教时

期的,其影响是从世俗和宗教两个方面来进行的。

在世俗方面, 通过罗马著名学者西塞罗的表

述,自然法被定格为世界性的法律和政治观念。萨

拜因指出: /西塞罗的真正重要性在于他介绍了斯

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学说, 这一学说从他的时代直到

19世纪便传遍了整个西欧。0182 ( P204)在西塞罗那

里,自然法的基本特征被描述为普适性的理性及其

它内在所包含的公平和正义原则。他在5论共和

国6中指出: /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理性, 它与自

然相吻合, 适用于所有的人, 是稳定的, 恒久的,

,,一种永恒的、不变的法律将适用于所有的民

族, 适用于各个时代; 将会有一个对所有的人共同

的、如同教师和统率的神;它是这一法律的制造者、

裁判者、倡导者。0192( P120 )这里, 我们可以看出, 正

是斯多葛学派自然法的普遍理性观念为罗马的万

民法铺平了道路。当然,虽然在整个罗马时期, 这

种被称为自然法的东西一直没有被明确化并写进

罗马人的法典中,但它一直作为一种原则指导着人

们的政治法律思考和实践,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

影响。

在宗教方面,奥古斯丁对自然法做了宗教性的

系统阐释。他把法律分为永恒法和人为法。永恒

法是上帝的智慧和意志,它是正义的最高标准和其

他一切正义的神圣源泉。人为法或世俗法是永恒

法在特定的人类共同体中的体现,它因城邦的不同

而有所区别。他认为自然法不是来自人的自然本

性, 而是来自上帝的启示; 自然法不是人的理性的

产物,而是对上帝的永恒法的确认。

当奥古斯丁把理性与自然法割裂开来的时候,

经院哲学家阿奎那视自然法为沟通永恒法与人法

的/心灵渠道0。他把世界上存在的法律分为四种:

永恒法、自然法、人法和神法。永恒法是上帝的至

高无上的智慧和永恒的理性的体现;自然法是永恒

法在人这个理性动物身上的体现,或者说是理性动

物对永恒法的参与; 人法是严格地以自然法、最终

是以永恒法为准绳制订出来的成文法;神法是反映

在5圣经6中的戒律,是神的直接启示。作为天赐之

法的神法却并不废除以自然理性为基础的人法, 神

法可以弥补人法的缺陷。这是因为,人法只涉及人

的外表动作, 无法规定和控制人的内心活动, 神法

恰恰能起到规范人的内心活动的作用。在阿奎那

看来,与自然界的其它存在物相比,人由于拥有人

的理性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上帝的永恒的

理性。因此, 人类的行为能够自然地倾向于正义并

具有目的性。那么, 何谓正义? 他认为: /任何力

量, 只要它能通过共同的政治行动以促进和维护社

会福利, 我们就说它是合法的和合乎正义的,01102

( P105)法律/不外乎是对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

项的合理安排01102( P106) , 为了说明公共幸福的内

容, 阿奎那又具体阐述了自然法的箴规, 即那些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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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自然倾向相一致的要求。由此,他导出自然法

的三项基本原则: 第一, 人的自我保护; 第二, 两性

关系的维持和对后代的照顾; 第三, 寻求有关上帝

的真理并与他人在社会中共同生活。阿奎那在自

然法的名义下承认了人的世俗生活以及人的自然

本性所决定的生理与精神需要的合理性,每个人在

这方面的需要构成了人法的目标, 从而成为公共幸

福的内容。这样, 经过阿奎那的努力,宗教自然法

中不仅容纳了世俗的成分,而且把自然法看成是人

的理性根据人的自然本性为人法所确立的准则,为

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做了思想准备。当然,阿

奎那的自然法理论对人的权利的肯定还只是停留

在神学范围之内的时候, 它还不是真正的人权学

说。而剔除掉笼罩在人的权利之上的神圣光环,把

自然法从宗教的理论改造成为一种完全基于人类

理性与人的自然本性相统一的学说,并从中衍生出

人的自然权利的理论,这一任务是由近代的自然法

理论家们来完成的。

三

像以往的自然法理论那样,近代自然法学派仍

然把理性等同于自然法, 表现为理性主义的自然

法。施特劳斯说: /从霍布斯开始, 关于自然法的哲

学学说根本上成了一种关于自然状态的学说。自

然状态的本来特征就是, 其中有着不折不扣的权

利,而没有什么不折不扣的义务。0122( P188)霍布斯

把他的政治哲学的基础, 归纳为两条最为确凿无疑

的人性公理,第一条是自然欲望公理; 第二条叫作

自然理性公理。这样看来,霍布斯政治哲学赖以作

为出发点的,是一个对立,一方面是虚荣自负,即自

然欲望的根源; 另一方面是对暴力造成的死亡恐

惧,即唤醒人的理性的那个激情。只有在死亡恐惧

的基础上, 人类生活才能和谐。所以,人们自愿地

通过契约创建共同的政府并赋予其对自身的管辖

权力。政府产生于人们的理性,是人们自愿地放弃

部分自由并接受其统治以换取安全和秩序的结果。

洛克同霍布斯一样认为公民政府是理性的产物,是

人们为了摆脱混乱的自然状态, 保护人的自由、安

全和财产等自然权利而自愿约定建立起来的。但

是,他同时认为,如果政府干涉了履约的个人的自

然权利或未能保护个人权利, 革命便成为人们反抗

统治者的合法手段。卢梭在其5社会契约论6中也

同样认为: / -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, 使它能以

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

和财富, 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

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,并且仍然像

以往一样地自由。. 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

本问题。01112( P19)

启蒙思想家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这种安

排, 目的在于凸现人的自然权利的普世性的地位。

他们认为个人及其权利是先于共同体而存在的, 而

共同体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。所

以, 意大利学者圭多 #德 #拉吉罗说: /自然法则论

事实上主张, 属于个人的权利最初独立于国家之

外; 国家非但不能创造它,而且唯能对它予于承认。

依据当时抽象的理性主义观点断言,无论从世俗的

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, 个人都先于国家; 这种断

言在认识历史方面未免粗鲁,却成功地推翻了现存

政治制度的基础。首先是个人,继之有人与人之间

的关系, 而后才出现政治有机体; 因而,政治有机体

不能摧毁或压制它自己的创造者, 相反, 个人之所

以设计政治有机体, 正为了巩固和扩展自己的权

力, 因而这政治有机体必得服务于个人的目的。0

1122( P23)这种思想牢牢扎根于近代的自然法理论

中, 并为美国的5独立宣言6和法国的5人权宣言6所

重申。

所以,正如列奥 #施特劳斯所言: /近代政治哲

学与古典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,近代政治哲学

将-权利. 视为它的出发点,而古典政治哲学则尊崇

-法. 。01132( P188)传统的自然法,首先和主要的是一

种客观的/法则和尺度0。它从自然/法则0出发, 即

从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、有约束

力的秩序出发来设定人的义务; 而近代自然法, 则

首先和主要的是一系列的/权利0。它从自然/ 权

利0出发,即从某种绝对无可非议的、完全不依赖于

任何先在的法律、秩序或义务主观诉求出发来设定

人的权利,政治主观诉求本身就是全部的法律、秩

序或义务的起源1132 ( P2)。这样, 近代自然法学派

就把古希腊、罗马时代所理解的/道德义务0性质的

自然法, 演化为对个人的某些权利加以保护的原

则 ) ) ) 自然权利的原则,这就使近代自然法理论具

有了它自身完全独特的内容,并且在实际上构成了

近代人权理论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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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, 近代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形态具有以

下鲜明特点:一是个人主义和契约观念盛行。近代

自然法学派将人的自然状态, 作为逻辑起点去探寻

人的自然权利, 并进一步推断出人们出于安全和秩

序的需要而通过契约组成国家。国家存在的合法

性基础是对个人权利的保障。这一认识将个人权

利置于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, 说明个人和整体这架

历史天平首次开始向个人权利的一方倾斜,个人主

义成为核心并具有最高价值, 而国家却成为保护个

人权利的工具。二是理性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唯

一尺度。启蒙思想家从被抽离了时间和空间的普

遍的人出发,寻找普遍的人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适

合于无论何时何地的个别的人的权利和法律。这

样,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联姻最终确立了自然权

利观念。此后, 它在各种质疑声中不断修正和发

展。所以, 施特劳斯弟子、著名天主教神学家佛尔

丁曾相当准确的指出, /近世以来西方道德政治理
论的一个基本演变轨迹是从所谓-自然法. ( natural

law)转为-自然权利. ( natural rights) ,而在-自然. 这

个词贬值以后, 所谓-自然权利. 就变成了-人的权
利. ( human rights)即今天所谓-人权. 。0122(P4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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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School of Marx ism,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, Beij ing 100872, China)

Abstract: The theory of modern natural laws inherit s and develops the heritage of t radit ional natural

laws in the period of the ancient Greece, the ancient Roman, and the Christ ian scholast icism. T he def-i

nite and mature viewpoint of human r ights originate fr om the theory of modern natural laws and social

contract .

Key words: natural laws; rat ionality; natural right; human righ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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